
补充协议
（2025年，1.0版）
您一旦点击系统签名页面同意签约的相关按钮，即表示您已充分知悉、理解并同意接受本协议所有条款内容，您同意与东莞银行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本协议并接受本协议约束，并确认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在此之前为了维护您的权益，请您仔细阅读,检查并确认以下事宜：
一、您有权签署本协议，若依法需要取得他人同意的，您已经取得充分授权；
二、您已经认真仔细阅读、充分理解本协议所有条款，特别是以加粗字体标注展示的条款、免除或者减轻东莞银行责任的条款等与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等，对条款中的不明事项已经要求东莞银行作出说明，或者已向律师、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做过咨询；
三、您已经充分理解协议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，并愿意接受这些条款约束；
四、您在东莞银行电子渠道通过身份认证后的所有操作都是本人操作。
如果您不同意本协议的任何内容，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相关条款的含义，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。
如存在任何疑问或任何相关的投诉、意见等，可通过东莞银行营业网点、官方网站（www.dongguanbank.cn）、手机银行、微信银行等渠道，或拨打东莞银行服务与投诉热线（956033）进行咨询或反映。






甲方（优惠券使用人）：客户全称

乙方（优惠券发放人）：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[bookmark: _GoBack]甲乙双方于   年    月   日签订了《东莞银行个人在线综合信贷合同》/《东莞银行个人在线消费信贷合同》（原合同编号：        ，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现因甲方在借款期间使用了利息优惠券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原合同利率条款作出如下补充协议：

第一条 利率调整
1.自甲方使用利息优惠券之日起，剩余未还本金的利率按本补充协议的约定执行，已还款的本金按原合同中所约定的贷款利率执行。
2.本补充协议执行利率方案为:
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执行利率优惠,优惠期间执行年利率为   %（单利）。
利率优惠期结束后或借款人在优惠期内提前还款后，剩余未还本金执行年利率为    %（单利）。

第二条 利息优惠券的使用
1.乙方同意向甲方发放利息优惠券，该优惠券用于甲方原合同的借据。
2.利息优惠券不可转让交易，不可兑换现金，一笔贷款只能使用一张券，一张券只能使用一次。优惠券需在有效期内使用，有效期到期后将自动失效。
3.发生提前还款或全部还款，本利息优惠券自动失效，利率恢复原合同利率。

第三条 其他条款
1.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未提及条款仍以原合同约定为准。
2.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。
3.本补充协议项下的争议解决方式与原合同约定的保持一致。


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